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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出席立法會有關法案委員會的會議，並且我仍

未落實日後的計劃，又鑑於我肯定會在 9 月 30 日退下來，對於常任秘書

長和立法會各議員對證監會所表示的高度尊重，我謹此致謝。一直以

來，我都盡力忠誠和全心全意地服務證監會。我想澄清幾點。由於政府

最初認為，我作為現任主席，在這個課題上存在既得利益，我希望指

出，鑑於我已擔任主席一職超過六年，而直接負責有關工作的人通常都

知道當中所涉及的複雜性和實際問題，因此，假如我不向大家提供我的

實際經驗和看法以供你們參考，我便不能稱得上是忠於這個機構。 
 
因此，我必須表達我對此的看法。我想引用國際證監會組織技術委員會

副主席，亦即快將在我卸任後接任技術委員會主席的 Michel Prada 先生所

說的話：“該項建議改革帶出兩大事宜：非執行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如

何分擔職責、主席這個兼任性質的職位會否對規管機構的獨立性構成障

礙”。因此，我反躬自問，我會如何分割這個職位需承擔的職責？若我

作為一個非執行主席，是否能夠在非全職的基礎上履行職務？我本人所

得出的結論是，這將會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實際來說，我知

道，要將監管事宜，尤其是按每宗個案情況處理的事宜與政策事宜分

開，是何等困難。 
 
第二個問題是，我認為，證監會的獨立性至為重要，並且本會已經因為

香港所享有的認同而取得現有的國際地位。由於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

因此，如要對一個行之有效的制度(而我希望政府當局及各位立法會議員

都認同目前的制度的確是行之有效的)實施任何改變，都應該經過極為深

思熟慮的過程。 
 
我希望更正有關該模式的其中一點。這個設有非執行主席與行政總裁的

模式存在於若干新興市場。目前是有些理由及近期的經驗證明為何這個

模式存在若干問題。我想提醒大家，[1988 年的]《戴維森報告書》亦不建

議設立非全職的主席及非全職的董事來領導[1987 年股災前的監管]制度，

而該報告書因而建議引入全職主席及全職執行董事。我亦完全明白政府

當局希望改善對執行董事的制衡機制這個意向。我希望再次強調的當中

的不同之處是，香港不是新興市場。香港是作為由 15 名成員組成的國際

證監會組織技術委員會的成員之一，香港屬於全球首要的國際金融中

心。由於技術委員會是釐定標準的機構，我們必須符合國際的標準。因

此，目前所提出的建議所涉及的風險是，在非執行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

缺乏明確的職責劃分，並且看來可能會妨礙監管機構的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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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本人所關注的兩項事宜。我希望政府當局及立法會在改變一個

行之有效的運作模式之前，都會對此小心審慎地加以考慮。這對香港作

為國際資本市場的地位是極之重要的。對於所有在這方面給予我本人鼎

力支持的人士，我謹此致謝。 
 
我們當然希望可以在這項重要事宜上與政府當局達成協議。然而，假如

政府當局的政策意向是要遵照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的模式，那麼，我們

便應遵照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已採取的做法 - 設立全職的主席，亦即明確

地擔任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的問責代表或焦點人物的全職主席。第二，

假如有關的政策意向是要讓非執行董事發揮對執行董事的制衡作用的

話，便應設立一個非執行董事委員會，亦即目前正在英國金融服務管理

局下所運作的單位。這是一個非常可行的模式，當中設有副主席或首席

非執行董事，作為不包括執行董事在內的非執行董事委員會的主席，負

責定期覆核執行董事的工作，以確定他們遵從董事局所訂出的政策。這

個模式已經證明有效。 
 
因此，我們希望政府當局可以非常清晰地表明其政策意向是甚麼。鑑於

眾多深受尊重的專業人士及立法會議員，當中包括[證監會]董事局的成員

(而這些全都是在其業務及專業資歷方面具有卓越成就的人士)亦需就有關

建議作長時間的深入辯論，這顯示甚至他們都感到難於了解政府當局對

此的政策意向。假如有關的政策意向有欠清晰，我本人恐怕，假如有關

的職能與問責方面都不清晰的話，如一艘船有兩位舵手，日後有可能會

出現意外事故。 
 
這些便是我希望表達的看法。謝謝各位。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主席 
沈聯濤 
 


